
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 

（ 二 零 一 三 年 三 月 十 一 日 舉 行 的 會 議 ）  

 

綜 合 模 式 社 區 層 面 違 法 者 服 務  

補 充 資 料  
 

(a) 在 綜 合 模 式 社 區 層 面 違 法 者 服 務 下 臨 床 心 理 學 家 的 人 數 ，

以 及 他 們 為 法 庭 撰 寫 報 告 和 為 違 法 者 提 供 輔 導 所 需 的 時 間  

社 會 福 利 署 （ 社 署 ） 的 臨 床 心 理 學 家 為 感 化 及 社 會 服 務 令

辦 事 處 的 感 化 主 任 所 轉 介 的 違 法 者 提 供 心 理 評 估 和 心 理 治

療 服 務 。 此 外 ， 臨 床 心 理 學 家 亦 會 按 法 院 指 示 為 違 法 者 進

行 心 理 評 估 及 撰 寫 法 庭 報 告 。  

 

在 二 零 一 二 年 一 月 至 十 二 月 ， 臨 床 心 理 學 家 們 為 法 庭 轉 介

的 違 法 者 合 共 進 行 了 132 個 診 斷 性 評 估 ， 以 及 為 403 個 新

感 化 個 案 提 供 心 理 治 療 服 務。現 時 社 署 共 有 44 位 臨 床 心 理

學 家 為 轄 下 各 服 務 單 位 （ 包 括 感 化 及 社 會 服 務 令 辦 事 處 ）

提 供 服 務 。 社 署 沒 有 為 綜 合 模 式 社 區 層 面 違 法 者 服 務 的 臨

床 心 理 學 家 的 分 項 人 數 ， 以 及 他 們 為 法 庭 撰 寫 報 告 和 為 違

法 者 提 供 輔 導 所 需 時 間 的 資 料 。  

 

社 署 會 繼 續 監 察 為 違 法 者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， 協 助 他 們 重 返 社

會 ， 成 為 奉 公 守 法 的 市 民 。  

 
 
(b) 在 綜 合 模 式 下 ， 被 檢 控 的 人 士 在 受 審 判 前 如 何 從 社 工 獲 得

諮 詢 服 務 的 流 程 表  

 

相 關 的 流 程 表 載 於 附 件 。  

 
 
社 會 福 利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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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
 

被 檢 控 的 人 士 在 受 審 前 從 社 工 獲 得 諮 詢 服 務 的 流 程 表  
 
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 
 
 

*  現 時 有 一 間 受 津 助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負 責 在 裁 判 法 院 提 供 法 院 社 工 服 務，亦 會 因 應 警 方 ／ 福 利 機 構 的 要 求 或 轉 介

到 區 域 法 院 及 高 等 法 院 提 供 服 務。其 服 務 內 容 包 括 為 候 審 人 士 及 其 家 人 提 供 諮 詢 和 輔 導 服 務，以 減 輕 他 們 因

遭 檢 控 而 面 對 的 壓 力 和 焦 慮 。  
 

當事人主動求助 由警方／其他人士或團體轉介 

負責該個案的

社工

有需要接受社工諮詢服務的被檢控人士及其家人 

當事人接受外展服務

已知的社會福利服務

單位的個案 
未曾接觸任何社會福利

服務單位的個案 

提供即時輔導／福利援助予

有需要人士及其家人的社會

福利服務單位，如綜合家庭服

務中心，綜合青少年服務中

心，長者地區中心等 

提供外展服務的社

會福利服務隊伍，

如地區青少年外展

社會工作服務隊 

*
法院社工服務 感化及社會服務令

辦事處或綜合家庭

服務中心 

由裁判官／其他法院法官和

其他駐法庭專業人士，如主控

官、法庭當值律師、駐法庭警

務人員等轉介 

法庭審訊 


